
    節目製播規畫，以貼近嘉義沿海地區收視群眾，並且落實在地新

聞的理念，新聞的核心價值，除了是傳達新訊息外，還要兼顧社會責

任。使人民不僅是了解問題；進而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坐視其

惡化。媒體必須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探索解決問題的策略，

同時努力讓所有受一個問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 

其目的以強調對公眾關心的政策議題進行建設性的報導。探討社

區發展、教育改革、生態保育、貧富差距等切身議題；在作法上，不

應只炒短線，而應長期經營，以選舉新聞為例，不隨著政治人物的造

勢活動、議題設定和口水戰起舞，也不競逐誰領先幾個百分點的賽馬

式報導，而是藉由民意調查或社區會議，找出公眾真正關心的議題，

推出系列報導，增進公民對議題的瞭解。 

(一) 內部控管機制之建立與執行機制: 

1、 編採製播人員之組織編制(應說明預計進用人員數量、所含括

科系、專長類別等)。 

目前新聞節目採每週製作一集，人員編制共 5名，負責採訪、

後製及編審。 

2、 制訂自製節目編採製播標準作業(SOP)流程及外購節目審查標

準作業流程。 

其節目編採製播及外購節目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如下: 









 
 

 

 

 

 

 

 

 



 





 

 

 

 

 

 

 

 

 

 

 

 



3、 訂定新聞編採守則，如：突發事件、獨家、自殺、性別平權、

族群新聞、SNG、涉己事件報導原則等編採自律守則，並依本

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新聞報導事實查證及公平原

則。 

一、 各類新聞報導及談話性節目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1).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2).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3).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4).違反真實與平衡原則。 

(5).以戲劇演出之方式模擬新聞事件（如確有必要，應明

確告知觀眾）。 

二、 製播涉己事務新聞 

(1).涉己事務新聞係指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本身、

董監事本人及其親屬、員工之人、事與政治相關之報

導。 

(2).處理涉己事務，應謹守新聞製播自主公約及各項媒體

自律公約精神，避免所有權結構影響媒體內容產製與

經營管理。 

(3).記者採訪涉己新聞時，應以公正、客觀角度完整報導

事件始末，提供各種不同消息來源，呈現社會多元意

見，維持平衡及中立面向，俾有助釐清事實真相，一

切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4).探討涉己事務的新聞性節目，應本諸中立、客觀原則，

提供一個各造公開議論空間，相關議題的擬訂應顧及

社會整體利益。 

(5).報導本公司之其他節目，應符合下列規範： 



A.應凸顯報導內容之新聞點，以事件為主，由新聞的專

業角度切入報導。 

B.以客觀的角度呈現內容，並包含多元觀點。 

C.例如節目預告等內容，應再行製作，不將大段節目內

容直接播出。 

D.引據收視率資料，應註明資料來源與出處。 

(6).涉己範疇之人、事，有激勵向上、向善之義舉或獲得

各類獎項、表揚之消息，則不受規範，得以新聞報導

之。 

三、 新聞報導應善盡保護性侵害、性騷擾被害人，及家暴受

害人之責任。 

(1).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及性騷擾防治法第十二

條規定，一般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原則上不予報導；

家暴受害人在報導中應受保護。 

(2).如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或重大刑案之性侵害案件而有報

導之必要，不得報導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

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

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施行細則第六條)；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 

(3).若加害人與被害人有親屬關係，應隱去加害人之相關

資訊。 

(4).除了注意該新聞處理對當事人之負面影響外，報導內

容應賦予公共事務價值，並遵守衡平報導之原則。 

四、 新聞報導應尊重個人隱私。 

(1).除考量公共利益時，否則不得侵犯任何人私生活。 



(2).當私人隱私損及公共利益時，媒體得以採訪與報導，

但需盡全力防止不當傷害個人名譽及侵犯個人隱私，

或造成媒體公審的情況。 

五、 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 

包括對種族、族群、宗教、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

身心障礙者及所有弱勢者，在文字、聲音、影像、及動

畫影片上均不得有歧視表現。 

六、 錯誤報導更正處理。 

報導若有錯誤發生，必須依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於接

到要求十五日內，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

或將其認為報導並無錯誤之理由，以書面答覆請求人。 

七、 犯罪事件處理： 

(1).基於「無罪推定原則」，犯罪嫌疑人未經法院判決確定，

採訪、報導時應保護其人權。 

(2).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不主動採訪、報導偵查細節；

犯罪嫌疑人「模擬犯罪現場」之採訪、報導，應於警

戒線外為之。 

(3).避免以誇張、煽情、或刺激方式報導殺人、拷打等暴

力事件。 

(4).避免詳細報導犯罪手法。 

(5).避免報導將犯罪者「英雄化」。 

八、 社會、司法及意外新聞報導： 

(1).應避免下列情形： 

A .避免血腥、暴力(肢體、言詞)、殘忍、恐怖或令人作

嘔的鏡頭。 



B.避免報導犯罪細節,不做過度詳細的描述,不做分解動

作描述。 

C.避免報導刑事犯罪者以英雄主義的語詞呈現。 

D.避免擅自闖入刑事案件或火警現場封鎖線之內。 

E.避免擄人勒贖案件，在被害人未獲釋前報導，或作會

危及被害人安全及影響警方辦案之採訪報導。 

F.避免災難、兇殺及車禍報導中，畫面出現明顯的全部

遺體畫面、或是殘骸的局部特寫、大灘血跡。 

(2).應特別處理之情形： 

A.若遇上述第一項 A、E、F中畫面不宜公開，但新聞內

容有其報導之必要性(如:報導警方公佈之意外發生原

因),須將畫面加以模糊處理至不足以辨識為原則、或

定格處理、或聲音變聲處理,或消音,並不以後製加工

方式加以延長,放大,重複播放,且適時加註警語。 

B.刑事案件之目擊者，應避免出現正面鏡頭，以保護證

人。 

C.群眾抗議事件，應遵守中立、客觀的報導立場，不得

導演群眾的抗議行為。 

E.遇挾持事件時，記者不主動介入擔任協調談判，危機

未落幕不報導。 

F.報導查獲色情、偷拍影帶或人體彩繪、泳裝秀、寫真

等可能出現大幅裸露的新聞時，須留意拍攝角度，不

可露出或強調兩性性器官，必要時須以馬賽克效果處

理畫面；也勿用挑逗或易引起不當連想之字眼。 

G.暴力事件之報導角度軸線, 及報導的篇幅, 應以公共

利益為前提,衡量在新聞採訪製播上,是否符合比例原



則,呈現教育功能,並提供協助的資訊,包括施暴者可

能觸犯之法條, 受暴者如何自保.可以求助的方式或

單位。 

九、 自殺事件處理： 

(1).原則不報導自殺事件，但以下三種情形，得以謹慎的

態度和較少的篇幅(時數)予以報導： 

A.在大庭廣眾下之自殺行為； 

B.政治人物或具公眾形象之知名人士自殺事件； 

C.與公共議題有因果關係之自殺事件，惟仍應避免現場

立即轉播。 

(2).報導自殺事件應遵守「世界衛生組織」所訂定之規範： 

A.統計資料應謹慎及正確解讀。 

B.採真實與正確的資訊來源。 

C.即時評論應小心處理。 

D.避免「自殺潮」或「世界上最高自殺率地區」等字眼

之推論。 

E.拒絕將自殺行為描寫成對社會文化之改變或墮落剝削

之必然反應。 

F.避免聳動或誇大的報導方式。 

G.避免詳述自殺方法、過程及如何取得自殺物品工具之

方法。 

H.不可將自殺動機說成「無法解釋」或簡化為單一原因。 

I.不應將自殺寫成是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 

J.報導應考慮會不會對家人和倖存者造成傷害。 



K.不可對自殺行為與自殺者予以同情、肯定與頌揚。 

(3)、綁架事件處理： 

A.人質尚未安全脫離綁匪控制前，不得採訪、報導。 

B.人質安全脫離後之採訪、報導，為避免侵害當事人隱

私及造成二次傷害，應取得當事人同意始得為之。但

辦案單位主動發佈消息者不在此限。 

十、 性別與弱勢族群相關新聞處理： 

(1).新聞應以客觀、非歧視字眼報導同志新聞，報導時不

應將同性戀、跨性別等性少數，犯罪化、病態化，避

免社會污名烙印。 

(2).新聞報導應避免散播或強化性別上的不平等、偏見、

歧視和刻板印象，以免造成「性別決定論」或譴責弱

勢者的不當效果。 

(3).新聞報導應避免物化女性（男性亦同），並不得使用侵

略式的拍攝手法拍攝性特徵。 

(4).新聞報導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新移民、原住民等族

群。包括在稱呼上，不使用外籍新娘、大陸妹、大陸

新娘、越南新娘、泰國新娘、山胞、山地人、番仔等，

應採用新移民、外籍配偶、大陸配偶、原住民等中性

平等用詞。 

(5).新聞報導應避免污名化同居、離婚、單親、隔代教養、

同志等各類家庭模式，或將各種社會問題歸因於當事

人家庭模式，而使各種多元家庭受到社會歧視或誤解

傷害。 

十一、 身心障礙者負面新聞處理： 



(1).未經當事人、家屬或及其保護人同意，不得對精神病

人及其他身心障礙者進行錄音、錄影或攝影等採訪工

作。 

(2).對於行為異常者，不得妄加揣測其為身心障礙者。 

(3).相關新聞於報導從事不法或反社會行為等負面事件時

應避免使用歧視性文字或身體及心理特徵以標籤化身

心障礙者。 

(4).未經法院判決前，不得妄下結論或推測將社會事件發

生原因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 

(5).新聞報導應儘量讓閱聽大眾正確認識並接納身心障礙

者，並應避免將身心障礙者新聞透過剪輯或其他報導

方式影射精神疾病的危險性或身心障礙者的負面刻板

印象。 

(6).新聞媒體應避免處理會鼓勵歧視、嘲笑、偏見、侮辱、

仇恨、惡意中傷身心障礙者的素材。 

4、 訂定不同類型新聞之製播及報導處理準則，如：兒少新聞、災

難、受害(難)者等不同類型新聞製播及報導處理準則。 

一、 兒童少年相關新聞報導 

(1).兒童及青少年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少年保護事

件、刑事案件，或上述之新聞相關事件，應注意新聞

處理對其之影響。 

(2).對於兒童與青少年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四十九條 3、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4，或第六十九

條第一項各款 5事件，不得有行為兒童及青少年之姓

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份之資訊。 



(3).採訪兒童、青少年當事人，應先表明記者身份及取得

兒童、少年監護人之同意，並應在非強迫或違反兒童、

少年當事人受訪意願下，方得進行採訪報導。 

二、 災難或意外事件處理： 

新聞媒體在災難與緊急事件中，如地震、海嘯、颱風、

洪水等自然災害，以及空難、戰爭、爆炸、核能災害、

示威暴動、重大疫情等危機事件，應善盡媒體責任，並

應注意下列事項。 

(1).於災難及緊急事件發生時，應強化資訊傳播及服務功

能，提供正確、迅速、完整、重要的資訊，報導真實，

守護生命，尊重個人隱私與尊嚴，並兼顧民眾知的權

利。 

(2).採訪災區與緊急事件等高風險新聞現場，應於事前評

估風險，辨識可能的危害及採取安全措施，以記者的

人身安全為最首要考量。 

(3).儘可能完整而廣泛地報導災區進展，如需引用過去災

情畫面，應適度疊印「資料畫面」字樣，或標明發生

時間、地點等相關訊息，避免誤導並影響觀眾對於新

聞即時性之判斷。 

(4).遇有重大災害或大量傷患，應向事故權責單位取得傷

患名單、傷亡狀況、救災行動與援助措施，未掌握確

切事實前，盡量不做揣測性的報導。 

(5).對於罹難者家屬或傷者，考量災難事件受害者與家屬

的身心衝擊，避免加重心理創傷，報導製播時，絕對

尊重其尊嚴，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得採訪、報導或播出

特寫照片或影像。 



(6).勿過度使用悲傷者痛苦、哀嚎的影像，若有必須使用

的理由，務必經過審慎過濾並且絕不濫用，或過度重

覆播放。避免將災情 MV化，渲染、挑弄負面情緒。 

(7).災難發生一段時間之後，在畫面與報導篇幅比重上，

應謹慎考量災民心理傷害，避免引發負面效應。 

(8).應加強進行災難新聞採訪、拍攝、製播之在職教育訓

練，協助媒體工作者了解受害人心理，減少傷害、誤

解和衝突。 

5、 與外部媒體自律組織(如媒體公、協會)之配合機制。 

(1).委員會開會審議節目、新聞製播內容違反本會自律、倫理

或相關製播規範案件時，相關之權責主管或同仁應配合提

供相關資料。如有當面說明之必要，節目暨新聞自律委員

會得邀請相關之權責主管或同仁到場說明。 

(2).委員會歷次會議紀錄應公布於公視官網以昭公信。 

6、 應建立媒體內部自律組織(如倫理委員會)，並請依下方指定類

目提報相關資料。 

一、本公司為落實新聞自律功能，反映多元意見，特設大揚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聞自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

邀請外部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委員，定期開會審

議與檢討新聞倫理、媒體規範相關事宜。 

二、本會權責如下： 

(1).各項新聞自律與製播（含新聞談話性節目製播原則）

相關規範之修訂。 

(2).針對觀眾申訴或抱怨案件之處理情形進行研議討論。 

(3).檢視及建議年度新聞製播自律教育訓練計畫與內容。 



(4).即時且不限於會議提出新聞自律相關之建議並協助精

進改善。 

三、本會委員之人選，除由本公司新聞部主管組成，外部委員

則邀請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三人。若有特殊議題時，

得邀請具該專長之臨時外部委員一至二人。 

四、本會外部委員由公司遴選，屬無給職。 

五、本會置召集人由外部委員擔任，負責會議召集事宜，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選一人代理。會

議召開，應有外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六、本會每季召開一次會議，但得依實際運作需求，決議調整

會議召開週期及頻率。若遇有重大緊急之事項，得召開臨

時會議。 

七、本會對於新聞媒體經營層或新聞編採製播過程，得提出改

善建議，並得建議具體改正措施。 

八、前項具體改正措施或改善建議，若涉及員工責任時，由本

會或相關部門行政主管提出懲處建議，依公司制度辦理懲

處，若員工對懲處有疑義或不服，得依公司規定申請覆議。

九、本會就製播內容違反自律規範情事，得指派委員加以

調查，本公司各單位應配合提供相關資訊。 

十、本會討論情形與各項規範修訂，均以內部公告方式提供同

仁之教育訓練參考。 

十一、本會應定期對外公告各項自律規範製播要點、觀眾申訴

辦法、回應處理情形、會議紀錄、案例詳述（不包括人事

懲處細節）。 

十二、本章程經本公司核定後施行，其修改時亦同。 


